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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智易求，方便智難求。 

所謂「難求」是指無法求，關鍵在於（一）對法性的徹底了

解。（二）心量的大小。 

只要心量寬廣如虛空、如海水，則何物不包？能以不為分文

酬勞，不分老少貴賤，有求必應，何愁方便法不開發出來？

自然「福至心靈」。俗言：「有量才有福」，有那個心量願無

條件施捨，一旦對方有心，因緣具足，就盡己所能布施出

來，自然要什麼有什麼，也不怕無眾生可度，多得會喘不過

氣來呢！ 

所以，修學的兩大重點：（一）對法性（根本智）的徹底相

應。（二）心量的開發。 

講法毫無保留地施捨出去，即心量大。心量大，則如利劍，

是兩面利。於他，不但對方得利，於己，則破我執。佛法的

最高境界「無我」就是如此開發的。而所謂的「我執」，不

管你執著什麼，乃至一點點，一樣是我執。因此，欲自利、

利他，心量的開發是關鍵也！ 

◎利他的二大關鍵：（一）打動對方。（二）對症下藥。 

打動對方，是初步。若不能打動對方，就遑談要度他；既打

動矣，對症下藥，徹底給予「法性」的真實面。 

打動對方，即是用方便智，這是因人而異，沒有絕對，只要



達目的，即是方便。這時，就應再進一步給予根本智，才算

圓滿。否則流於方便智而已，就不究竟了。須知，既是方

便，就不可能為究竟。 

所以，度他的程序，是先以方便智牽引，後以根本智契入；

而自修的順序，則是根本智相應之後，再求方便智的運用。 

至於，度他與自修的先後，理應自修在前，度他在後。這樣

講出來的法才能篤定，引起對方共鳴。而且，自己必須是真

心地付出，共鳴才顯著。 

◎自修關鍵，看清自己；度他關鍵，心量開發。這即是「心

法」。 

清楚自己，就能了解別人。而透視了自己是「智慧」；看清

別人只是「聰明」。我們既然出生在這個世界，就與任何一

位眾生都同是共業。自己所有的習氣與別人也就一樣。自己

修行時所碰到的瓶頸、障礙，別人也將一樣。因此，看清自

己之後，何愁不了解對方的難題呢！ 

用功之道，從六塵三際下手，以六塵三際看清自己。若急於

要徹底認識自己，進而了解別人的話，有一妙法，那就是坐

在鏡子前看著自己，至少一星期。利用晚上，點著一支蠟

燭，功效更好。自己與別人一樣都是人，貪瞋癡也就大同小

異了。看清了自己的臉部表情，就可以了解別人的內心世

界。要看到自己與法性相應，一旦與法性相應，臉部表情是

平靜的，沒有絲毫的喜怒哀樂；若有表情就是與法性不相應



了。 

知己才能知彼，努力看清自己吧！ 

◎就自利的目標而言，早日完成與法性相應；就利他而言，

則是隨緣。 

發心想度人的動機，是菩薩道。然而，自己若未能親身走過

解脫道的歷程，如何真正引導人走入解脫道呢！ 

再說，虛空無有邊際，十方法界國土無數，連佛陀都未能說

出確實的數字了，那麼，眾生有無度盡的時候？只要契入了

法性，不住生死，不住涅盤，無縛無脫，無淨無穢，何須追

究這件事呢？追問是多餘的，與法相應才是正途。 

如何才是與法相應？那就是徹底「死在法性裡」。也就是時

時與法性相應。具體而言，在理的方面，心能恆處於無念；

在事的方面，則是處於順、逆境都能如如不動。打個比喻：

就如同一面鏡子，境來，立即照破，不假思索，當機立斷。

一旦有所思慮抉擇，就已落入「自私、我執」，為自己著想

的貪嗔癡裡了。 

與法相應，才能徹底隨緣。怎樣才叫隨緣？簡單地說，就是

當下遇到的境（人、事、物），當下盡力，而非刻意去攀

緣，去造作。我們要知道眾生各有因緣，何勞我們去煩憂

呢？因緣未到的話，一切的思慮都是與法性相違，都是造

作。 

現實的世間是有為法的世界，就更要隨緣處世了。因為，相



對的有為法，各有各的立場，無絕對的好壞，各有利弊，所

以，不可執著一定要別人接受我們的某種觀念，若有，那是

自我的意識在作祟，有我執的成份在。就算對方，有影響大

眾，或未來對其個人有害，旁觀者也僅能輔導、提示，以好

心告知而不可勉強，要不然，有所求就有所苦。所謂的「良

醫」是等病人病發時，才對症下藥，這時病人會感激得不得

了。相反的，若三個月後才會發作的病，你提前將他醫了，

病人因未看到病，而眼前的病痛卻未見效，這時病人就會怪

罪醫生了。所以，太熱切了，就是過猶不及。眾生，就是要

在嚐到苦頭或是主動來求時，告知法，他才會珍惜。這就叫

做「隨緣教化」。 

然而，在教化上，一般的弊病是落入分別、較量。譬如：我

們往往期許在一年內說法給一千位正行人聽，而不願在這一

年內只說法給一位惡行人聽。因此，儘管眼前只有一個惡行

人出現，需要被度，我們卻捨之，而憧憬地計劃說法給一千

位正行人聽，這就是不能隨緣！事實上，真正需要被度的人

是正行人抑或惡行人呢？何況一生中倘能真正度一個人，那

麼無量劫中度多少了呢？一樣是無量數啊？ 

總之，自利、利他，就是與法相應，徹底隨緣。 

◎真正會說法的人是：契理契機，具體好懂，而不擅自為人

做決定。 

說法者，不管談什麼都應當下契入中道，以根本智為核心重



點。因為人命無常，擦身而過，何日再會，也許是百千劫之

後，而這期間因未說至究竟處，只講了一半，害得人家無法

成道，搞不好還走偏了，因果何其大啊！即講法時，只有兩

面，不要從中劃分成好幾階段，那是容易誤人的。雖然就修

行上而言，因漸修而有階段可言，但就理上而談，就不可如

此，經典可印證，無不是當下導入涅槃智。 

然而，世間人以利為生活宗旨，說出了真實法，他無法承

受，甚至反而會揍你，所以，說法時，原則上只要對方能接

受就給予真實法；一旦對方聽不懂，不能接受的話，則打

住，能給幾分就說幾分。 

其次，弘法者，在說法時往往會忽略了現實面，一味地在理

想上說玄說妙，而使未學佛者和初學者對佛法產生消極，不

敢接受。對此，不可忽略現實面。佛法是不離世間覺，不離

開食衣住行…這些現實的環境，而是去面對，依法而行的面

對，並不是被幻化的理想帶著轉而一無是處。 

再說，徹底了解法性的話，就明白法本現成，整個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一花一草，無不在演說無上大法；乃至我們

本身就處在法性中，就連糞坑裡的蟲也一樣法性平等，所

以，法，遍及一切處，俯拾皆是。因此，真正會說法的人，

是說法具體，言詞簡單，明白扼要而易懂。 

至於一般未能善於說法的原因有二種情況：(一)對法的理解

未究竟。(二)心量不夠，捨不得。就第二項而言，說法者應



了解--自古有狀元學生，無狀元老師。「青出於藍勝於藍」

正是為師者的成就。所以不應怕學生勝過他，而應傾囊相

授。 

又，說法者和一般人的習性，都慣於為人家做決定，這是不

對的。要知道，自作自受，他作他受，人的心念是無常的，

如何能為人做抉擇呢？我們的心念連佛陀都無法控制的，所

以佛陀從不為弟子做任何決定，更何況是在家居士，他都只

是把法說給人家聽而已，因此，說法者只能針對事情的利弊

得失，以法來分析，不能為人家做決定，應讓人家自己去抉

擇。擅自為人家做決定的話，則需擔負人家的業果。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做為佛法的弘揚者，就應當善於說

法。 

◎學佛、修行、自利、利他，這是一條不得不走的「不歸

路」。 

六祖壇經云：「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

性，能生萬法。」不了解法時，以為佛遙不可及：了解之

後，才明白「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只因無明而迷失

本性。迷悟之差，本無得失。修行，也只是復本心源，盡本

分而已。 

奈何！理有頓悟，事為漸修。明心見性，只是悟後起修的一

個起點；所謂的悟，其實就是思想觀念的轉變，進而對悟得



的信念加以肯定認同，能堅持而不退，就是大徹大悟。它無

玄妙，無奇巧，唯有習氣斷盡，才算功德圓滿！而無始劫來

的習性，豈是說斷就斷？更非一朝一夕，一生一世即可了脫

啊！所以，斷盡習性，是自利的主要修行課題，是利他的基

礎、方便。 

又，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學佛的旅程是自利自覺，誰

也替代不得！善知識也僅能把真實法告訴你，至於解脫與否

就全靠你自己，就是佛菩薩也無法幫忙的，正所謂「生死不

由他，全憑一己之信念。」因此，學佛者應自我負責，自我

期許，一旦境來，都應直下承擔，徹底完成，不可有依附的

心態，抱著「天塌下來，有人頂著。」我就安分地過日子；

而是要求自己早日符合完滿的人格，早日完成與法性相應。 

而，從凡夫到成佛，這中間的過程，要能不犯錯；在度眾生

的方便中，能不失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認為自己的方法

是永遠對的，那必死，因為與法性不相應。再說眾生各各不

同，那有可能用同一味藥呢？唯有認為自己的方法不是絕對

的，才會不斷發展。所以，行菩薩道，沒有絕對的成功、把

握、不犯錯、不墮地獄。佛陀在行菩薩道過程中，也曾多次

的墮地獄啊！因此，行菩薩道，不怕犯錯，不怕失敗，就是

不能後悔。一旦後悔，步伐就將停止，耽誤了自己，也誤了

別人。 

漫漫菩提道，悠悠無止盡！於法性相應的旅程，必然是寂寞



的、吃虧的，唯有佛心堅定，才能衝破難關！ 

◎大悲為上首，慈悲無障礙。 

修行，度眾生，要能耐煩，耐心地等待因緣。 

人活在現實當中，所面對的就是現實，所痛苦的也無非是現

實，所要求解脫的也是現實，我們所要告訴信眾的法，也離

不開現實，那麼，信眾到寺院來吐露他的心事、家事…等，

我們出家眾能不耐心地聽嗎？在接觸各類眾生中，因他們的

傾訴下，一方面成就我們的耐心、耐煩，一方面成就我們經

驗。如是，反而是他們成就了我們呢！ 

我在法界寺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專門傾聽信眾吐露心事，成

就我日後耐煩的個性，以及組織信眾心事的經驗和能力。一

般求法者，在稍懂佛法或深一層明白之後，對於傾聽心聲

時，往往會因自己對法的了解與主觀意識作祟下，即刻阻止

人家的傾吐，認為他們只知執著這些無聊的煩惱事而給予分

析、建議、快速解決。殊不知，對方所傾訴的在我們看來雖

是無聊，在對方卻是整個生命的託付。我們會不耐煩，即因

缺乏「同事、利他」的慈悲精神。 

試想，自己不願理比我們低下的人，不願聽煩惱眾生的心

事，那麼，證果的聖人碰到我們去求法時，相對地，我們變

成低下者，這時，怎麼說？ 

要度一個人，要解決一個人的痛苦，話不在多，契機最重

要；道理不在深，明白才是道。然而，先決條件是打動對



方。打動方法是傾聽，這就要有慈悲心才能聽得下去了。 

而且，有情眾生的共同點，總喜歡聽讚賞他的話，喜歡對他

好的人。一個再兇惡的人，或是一個再如何不怕刀山劍海的

附神者，只要有人誠心跪倒於他面前崇拜他，願效勞他，這

時再兇惡的眼神也會變慈悲。 

因此，我們在還不能與般若智相應下，處在這現實的世間

中，就必須以「大悲」為上首，要求自己悲心相應，才能慈

悲無障礙。 

◎依靠 

依靠的方式，就是用整個生命託付在所依靠的對象。如同古

時候女子嫁丈夫一樣，一切的一切都託付在丈夫身上，然後

去洞澈所託付的對象。是人，則有生老病死；是物，則有成

住壞空；是現象，則有日出日落般的升沉。一切無非是六

塵，無非是無常相，畢竟不可得，畢竟是空。而這一切都是

自然現象，誰也不能改變、否定的。體會到此，就進入依靠

的法門，體悟到諸法真實相了。 

剎那的肯定之後，如何讓它成為永恆的堅持？這就要再接再

厲，繼續奮鬥。因為事相的用功，情意的突破，不是一朝一

夕就完成，往往是要不斷的接受磨鍊。一項一項的執著，不

停地浮出來，就一項一項地把他靠下去，靠到無靠，擺平一

切，萬事休，才到家矣。 

所以，不要以為最愛、最恨的拿出來靠下去之後，就篤定



了。懈怠的作用下，是很容易遺失的，很容易轉為別項的執

著。 

真正的最愛、最恨，是讓你一看心就動念了，那才是真正的

最愛、最恨。用這兩項來依靠，無非是因為刻骨銘心的事，

依靠下去，衝擊達到頂點，不得不面對；面對之下，不得不

認識無常徧一切處，徧一切時。魄力夠的，篤定就強。 

一般的參禪，利用「念佛是誰」，讓心專注在某一焦點上，

以去除其他種種執著。應用人的本有潛力來壓伏妄念。這種

方式的癥結在於參了三十年，是否成功？未知數。而依靠法

門，也是應用人本有的潛力，不同的是，不是用壓伏方式，

而是用爆發方式，讓心中的妄想執著爆發出來，炸的粉碎，

而契入無常、空性中。 

◎覺性 

覺性，即是空性。它沒有形狀、大小、顏色…。它的特性是

具有：(一) 和合 (二)不和合，二者同體存在。例如：看到

紙，表示見性與紙和合；紙破了，見性並未沒有，表示見性

與紙不和合。所以，見聞覺知的覺性，可以見盡一切，聽盡

一切…，即因它恆處於中道(和合與不和合)，也就恆徧一切

時空，不即不離，不生不滅。因此，不用畏懼無生，進入無

生，則無處不見，無處不聞，這時，不但自己沒有任何痛

苦，而且，才能真正有力地隨緣渡眾生，真正地度了對方。 

又，覺性，是有情眾生才有，無情的器世間本就恆處於無生



中，所以佛言：度一切有情眾生，而不是度無情器世間。一

旦有情眾生能入無生，則與無情物一樣，恆處於法性當中，

故言：「情與無情，同圓種智。」需要學佛的是有情，而大

自然中的無情物本在無生中，所以，我們也應向大自然學

習。有情與無情的差別，就只在於「覺性」的有無也。 

有情，皆有覺性，其體皆同，故言「同體」。既是同體，也

就平等不二，只是「迷、悟」差別而已。又，因同體，有覺

性，所以才能起「大悲」。否認如來藏思想者，即因未能理

解色、心二法的同異點及覺性之本義。試想，若不是因為

「覺性」的話，為何否認者不去度無情物呢？ 

而且，覺性，本具足種種妙用，乃因它恆處於中道，不即不

離一切相，與相和合卻不住相，所以任運自在。而我們就因

執相，未能處於中道，所以有煩惱，不自在。再說，覺性是

我們本自具足，只因迷失，因此，應恢復本性。那要如何恢

復本性？就是「盡本分」。所謂「盡本分」，即是說：我們應

恆處於中道。也就是以「和合、不和合同體」的形態下去面

對一切相。譬如說，在野外一片青青草原上，我們自然地看

到飛機在飛，草在動，鳥在叫，當下我們不用意識分別(刻

意去想)，自然而知；而且，一看就知道這是綠色、黃色、

紅色：這些都是覺性的妙用，所謂的「善於分別，入第一義

諦。」就是這覺性的妙用也。 

覺性，既是本自具足妙用，就應好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如



何應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更清楚明白地觀察人事物，

更懂得如何得體地運用，不是不清不楚，像牛一樣被拖著

走，或是依著鐵軌而行；而是自動知道如何做，不需要人教

也。 

◎「見緣起即是法，見法即見佛」真正的緣起是無為法。 

見緣起，即是見生滅法，即是見無常、空。而性空才能緣

起，所以，見緣起，也即是在見法性，見諸法本性空寂。 

時下一類學佛者，特別強調緣起，可是，卻是站在有為法

面，所以，注重因緣；也就強調佛法是活的，應隨時空的潮

流而有所適應，講究因緣背景。 

事實上，有為法本就是每個動點都是無常，如何去掌握因

緣？唯有無為的法性才是不變，其餘的一切皆剎那剎那在

變。凡夫眾生就因迷此，所以不知道求無為法，而是隨著有

為法，不停地抓東抓西，忙個不停！ 

一旦，落入注重「因緣」，即注重從因到果的中間過程。如

此，就容易走向「改變」、「創造」環境的漩渦裡。殊不知，

法性中無所謂的淨土、穢土，而是「心淨國土淨」。關鍵在

於眾生自己有無體悟法性。 

有為法是相對的，既是相對法，就有利弊，因此，時下特別

站在有為法方面強調緣起的說法和種種作為，都將使未來的

佛法付出很大的代價，到頭來，終究是白忙一場！ 

現在，佛教界即落入這樣的潮流，不從根本智的體悟出發，



再來談度眾生，而直接從方便智下手，由於本身對根本智未

體悟，所以引用的方便智有待商榷；抑或一直停留在方便智

上；甚至以方便智為究竟；而未能給眾生真實法。出家人的

本分工作也迷失了，積極地去做在家居士們應做的事，有的

還抨擊盡本份修行的出家眾。 

修行本來就是要直透法性，何須在有為法上打轉呢？無始以

來的無明，即因迷住有為法而不得解脫。何況，真正的緣起

是「無為法」。至於，佛法的傳播，修行者該如何做，我們

就以佛陀一生的行徑為依標就對了，其餘的無非都是葛藤，

佛陀的種種作為都是大乘精神的表現，都是在利他、度眾

生。但是在度眾生、利他的過程中，一切隨緣！並非像時下

那種積極創造因緣，這類的行徑，其實是攀緣矣！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山中的植物，大大小小，最少都有上百種。彼此相安無事地

同在一個園地生活，沒有所謂的利害相爭。主因山中無所謂

的「價值觀」。仁者樂山，看山，即是在看出山的「無價值

觀」而契入平等法性。 

至於海，它的特色是：(一)水平線沒有盡頭 (二)水面千變

萬化，水的本質卻不動 (三)水，柔和中帶剛 (四)水面平

廣，深而清澈。智者樂水，觀海，即在觀出以上種種特色，



而悟到：水，千變萬化，不致滯空；水，本質不動，不致沉

有；而契入隨緣不變的法性。 

◎修行愈高，麻煩愈大。 

常言：修行愈高，麻煩愈大。這是因為愈用功修行，愈將出

離，過去的冤親債主或其他的眼見將無機會可報了，就會趕

快出來找你麻煩，讓你不得更上一層樓，所以，往往愈有修

行的人，病苦愈大，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弘法

者，愈是弘揚真實法，阻撓也愈大。唯有「道高龍虎伏，德

重鬼神欽。」有道有德，弘法才能無礙。昔日安世高在來中

國弘法之前，先到中國來找尋他的仇家償還命債，二次死亡

之後，再到中國，而其法在中國也就很順利地流傳，且成為

佛子們景仰的一位古德。因此戒行夠，德才隆，弘法就不受

阻。所以，平時就應廣結善緣，莫結惡緣。 

◎讀無形的書，勝於看有形的文字。 

祖師們一旦悟道了，就不再看什麼經典，就是看，也只是印

證而已。讀了那麼多，最後又得到什麼呢？唯有經驗來的才

是實在，將來才真正能信手拈來，垂手可得。所以，一旦了

解了法性，一切可掛礙的全要放下，徹底隨緣，才能自在。 

◎禪淨雙修 

參禪者一旦悟道之後，往往是兼修念佛法門，為什麼？因為

參禪者了解法性之後，雖然清楚明白，但能維持多久呢？與

其讓意念紛飛，不如「以妄止妄」，用心念佛號，以無所求



的心念佛，不失為控制意念的異方便，而且，行住坐臥，隨

時都可用功。雖然是為刻意，但在相似定中，加上無所求的

心，則進入根本智，將比一般念佛者更快，莫怪乎，禪淨雙

修。廣欽老和尚只教人「老實念佛」。 

◎凡事不能只看結果的好壞，更重要的是注意中間的過程。 

一個個性倔強者，在困頓時卻仍不願低頭的話，我們總會

說：「他最後一定會走出來的。」事實上，這是有待商榷

的。儘管走出來之後，仍是朝善的方面，但是往往有兩種情

況發生：(一)身體內部五臟六腑因苦悶而受傷，走出來之

後，就算想再出發，也已是心有餘力而力不足。(二)精神上

意志已失。如菩薩心退墮為羅漢行，成為焦芽敗種。所以，

我們不能只看結果的好壞，更重要的是注意中間的過程。 

◎莫誤以為智障、白癡、精神病患的人，好像沒有煩惱痛

苦。 

我們一般人總以為智障者、白癡者、精神病患的人應該沒有

什麼煩惱痛苦。實際上，他們是心事無人知啊！試想，天

寒，他們懂得加衣；打他，知道要跑。諸如此類，怎能說沒

有痛苦呢！蟲蟻尚且有知覺，何況是人類。而他們之所以會

成為此類病患，皆因執著某件人、事、物，不肯放捨而導致

崩潰，心意識一直專注在那件事上，以致沒有其他心力去注

意別的事情。何時才能解脫呢？直到他放棄了所執著的事

情。幾世呢？就看他了。 



◎自殺者，將七次輪迴自殺。 

自殺者，在死亡那一剎那，衝擊很大，印象刻骨銘心；且多

半含怨恨而死，所以自殺的意識十分強烈，餘習未了。佛經

言：自殺一次，將七世走向自殺，才會醒過來。 

◎無常，看似初淺，實是佛法自始至終的核心。 

初學佛時，所接觸到的佛法，無不是告訴我們「無常」。看

似粗淺，實質上，它是佛法自始至終的核心，只因慾海中的

我們，在不滿足之下，總想多裝一些，結果，旁學多聞之

後，反而忽略了這最初、最基本、最核心的真理，搞得看不

清本來的實相，一塌糊塗。所以需要學很多嗎？基本的東西

（無常觀）如同蓋房子的地基，當兵時的基本訓練一樣，這

些做不好，其它的就遑論安穩了。 

◎法性，既不是剛也不是柔，而是順應自然的剛或柔。 

以虛空的特性來看一個人的個性的話： 

虛空，一塵不然，偏空性，個性屬之者，易剛烈，自我要求

高，責人嚴，不易相處。 

虛空，容納萬物，偏有性，個性屬之者，則能柔和，但易流

為濫好人。 

偏剛、偏柔，都不對，都與法性不合，就好比，水太清，沒

有魚；水太濁，魚會死。法性，它既不是剛也不是柔，而是

順應自然，該剛則剛，該柔則柔。 

◎人沒有十全的好，也沒有十全的壞。 



當一個用盡心機，作惡多端的人，走到盡頭時，他就會覺悟

了，會悟到一切苦、空、無常。這時，他那份醒覺會比別人

來得強。雖然這段迷失期間，造了不少的業，付出的代價

大，但覺悟了，目的一樣達成，而那些被影響的人，正是將

來他所要度的人，因緣，如是而來啊！所以，對於惡人不必

絕望。 

◎法性，不分宗教和傳統，也沒有所謂的宗教情操。 

法性中沒有是非、善惡、淨穢、高低、貴賤…等，它遍一切

處，盡未來際，平等不二，怎麼會有宗教或傳統的分別呢？

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宗教情操了。有宗教情操，即落入自我知

見的領域，而有排他性。對於不同的宗教，我們應看他們最

原始的著作，其可信度無論如何總是比後來的確實，而且，

事實上每一位教主的崛起，各有其社會黑暗、痛苦的一面，

在那樣的時代，能造就出那麼崇高的人格，譬如，耶穌基督

被釘在十字架上；莊子不當宰相。時代的批評者能有如此人

格嗎？再說，各宗教各有其圓滿的一面，我們應是非分明，

但要「厚道」，鼓勵好的一面，不圓滿之處，輕輕帶過即

可，人家自然理解。 

◎法性無有高下，契入有多門，只要能契入，皆好，不應崇

己抑他，契機最重要。 

◎沒有取捨，就是釋懷。 

◎舍利，是一種印證，一種對法的肯定。 



◎人的一生，其實都是受思想觀念在左右，只要思想觀念改

變，行為就糾正了。 

◎真正的恭敬是依法而行。 

◎講真法者，踢到鐵板，被揍了之後，回來「撒隆巴斯」貼

一貼，好了，再出去衝，這叫做「難行能行」。 

◎「好死不如歹活」，這是不懂法性的話。好死，順應自然

而死，與法相應，多好！歹活，貪生怕死，才會想多活一

些。 

◎禪宗講：行住坐臥皆是禪。因為大自然中何處不是充滿法

性，我們自身也在法性中，何苦「帶著涅槃找涅槃」！ 

◎了解法性，就是「道」；然後改變行為，就是「德」。 

◎任何一個法門，只要徹底走到底，皆能通達法性，而確實

通達法性的人，不會排斥任何法門。 

◎佛法的最終宗旨，就是「清楚、了然、無所求」。 

◎定，要與法性相應才是正定，不然，無非是外道定。 

◎法性的相應是不費吹灰之力，自然的才是。 

◎放下，才是最終的歸宿。 

◎有道沒道，自己知道。 

◎求生西方，小意思；求生十方，才有意思。 

◎心平一切皆平。修行，即在使心恢復平凡、平靜。 

◎所有對不起我的人，是我的「逆增上緣」；所有欠我的

人，我一概不予計較，就這樣了脫因緣。 



◎佛法把握的二個重點(一)因果 (二)因緣。一切自作自

受，如是因，如是果 

◎與法性相應，則受業報時，如刀割水，了無痕！ 

◎有形的繩子綁不住我們，真正會綁住我們的是--無形的思

想觀念。 

◎佛法沒有法，它只是告訴我們世間的真實相而已。 

◎不了解法時，處處求法；了解法之後，處處被法逼。 

◎內心有所求的人，就是乞丐；內心無所求的人，才是真正

的大富大貴。 

◎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直下承擔，一了百了；直下不能承擔，百千劫後再說。 


